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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函
地址：1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100
號10樓之4
承辦人：黃心怡
電話：0223224683
傳真：0223211540
Email：nicsicst@gmail.com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8日
發文字號：感管秘字第11200011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20001191_Attach1.pdf、112000119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舉辦「感染管制員甄試基礎核心課程研習會」簡

章，懇請貴局協助轉知所轄各照護機構，並鼓勵轄區內相

關人員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鑑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新冠肺炎)流行，本會為預防照

顧機構感染，並提升機構照護品質，特訂定感染管制員甄

審辦法，以培養優秀之感染管制員，並使之取得感染管制

員資格。

二、依據本會感染管制員甄審辦法第五條規定報考感染管制員

須修畢本學會繼續教育課程30學分以上（含），且須含本

學會規定之感染管制員甄試基礎核心課程研習會教育學分

20學分。

三、為協助有志報考感染管制員資格之機構同仁取得前揭報考

條件，本會訂於112年9月18、19、23日、112年10月4、5、

6日分別於南區及北區辦理感染管制員甄試基礎核心課程研

習會，請轉知各照護機構並鼓勵相關同仁踴躍參加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雲林縣政府 112/08/18

11205583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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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請參加人員於至本會網站辦理報名作業。

五、(一)南區場：https://nics.org.tw/active_detail.php?

id=48652 (二)北區場：https://nics.org.tw

/active_detail.php?id=48653

正本：基隆市衛生局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新
竹市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栗縣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、彰化
縣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嘉義縣衛生
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
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連江縣衛生福利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澎湖
縣政府衛生局、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、臺
南市政府社會局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
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
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
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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